
第三节 上海流通证券司法冻结解冻

本业务流程适用于境内证券公司协助人民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等国家有权机关因审

理和执行案件需要，办理流通证券的冻结、续冻、解冻、轮候冻结、轮候期限修改、解除轮

候冻结时，通过 PROP（柜台） 系统向上海登记公司申报有关数据。

一、受理范围

1．执行单位：人民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等国家有权机关；

2．被执行人：已在本证券公司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

3、可执行的证券：A 股无售条件流通股份、职工股、基金、可转债、国债、权证等托

管在证券公司处的证券。以下证券除外：（1）非登记在证券账户中的企业债券，（2）有限

售条件流通股份，（3）国家股、法人股等非流通股份，（4）

已在上海登记公司办理质押登记/质押保全的证券。

二、办理流程

1．证券公司受理人民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等国家有权机关要求协助办理流通证券

的冻结、续冻、解冻、轮候冻结、解除轮候冻结（以下统称“冻结解冻”）的协助执行要求。

应要求经办人出示执行公务证或工作证（预留复印件和联系电话），出具协助执行通知书、

裁定书等相关文件，并审核。

2．证券公司审核后，通过 PROP（柜台） 系统向上海登记公司申报冻结解冻数据。

3．上海登记公司实时检查申报数据的有效性，如符合要求，系统实时反馈受理成功信

息；如不符合要求，系统实时反馈受理失败信息。

4．申报当日日终，上海登记公司对已受理的申报数据进行日终核查，并进行冻结解冻

登记处理，通过业务回报文件，向证券公司反馈当日申报信息的处理结果。如果成功，则业

务回报文件相应记录的结果代码为“0000”，结果信息为“处理成功”，并告知实际冻结数

量和该笔冻结/轮候冻结的冻结编号等；如果失败，业务回报文件相应记录的结果代码为错

误代码，结果信息为具体的失败原因。

5. 证券公司应当及时将处理结果反馈给司法机关；如实际处理结果与司法文书不一致，

应要求司法机关修正协助执行文书等法律文书的相关内容，并在送达回执上注明处理结果和

实际冻结数量等再予提供。

6. 证券公司保存收取的协助执行司法文书原件及相关材料。

三、注意事项

1. 申报冻结/轮候冻结注意事项

(1) 证券公司受理司法冻结时，应当即时查询投资者持有的证券数量，立即停止证券交

易，冻结时已经下单但尚未撮合成功的应当采取撤单措施；对未被冻结且未卖出的相应证券

应当于最近的交易时点前立即进行交易冻结，即锁定相应证券以限制卖出。

(2) 协助冻结期限：首次冻结不超过两年，自受理申报之日起计算。

(3)填写冻结信息时应当准确录入司法机关的名称。

(4) 应当准确录入申请日期和冻结到期日。申请日期指司法机关文书上载明的该笔冻结

的起始日期，冻结到期日指司法机关文书上载明的该笔冻结的终止日期。冻结登记在到期日



日终系统自动解冻，如到期日为节假日的，则顺延至节假日后的第一工作日日终自动解冻。

(5) 受理司法冻结时，应当要求司法机关对冻结/轮候冻结是否包括派生权益以及包括

何种派生权益提出明确要求并在协助执行文书等法律文书上予以注明；证券公司应当按照司

法机关的要求在申报冻结/轮候冻结数据时，选择包含相应的派生权益。派生权益类别包括

送股、红利、兑息。

（6）未指定的证券账户，当日账户办理指定交易后，当日即可申报证券冻结/轮候冻结。

（7）对于司法机关要求协助冻结债券的，如当日是该债券兑息登记日，则证券公司应

当于日终直接对产生的债券利息资金协助冻结；如当日是该债券兑付登记日，则证券公司应

当于日终直接对产生的债券兑付资金协助冻结。

（8）登记结算系统日终先处理交易数据，包括买入卖出、买断式回购到期履约、ETF 申

购赎回、债转股等。证券公司申报的冻结解冻数据处理在此之后。

2.申报轮候冻结特别注意事项

(1)协助轮候冻结时，轮候冻结期限为执法机关文书中的预设冻结期限，自转为正式冻

结之日起计算不超过二年。证券公司在录入轮候冻结期限时，应当按照实际月份数量进行输

入操作（如一年的则“冻结到期”字段输为 12、二年的输为 24，但文书还是应当写成预设

冻结期限为一年或二年）。

(2) 对于申报证券轮候冻结的，轮候冻结数量应当小于等于已被司法冻结数量。

(3) 轮候冻结不进行轮候指向操作。即轮候冻结不针对之前一笔特定的司法冻结，如果

之前任意一笔符合条件的司法冻结解冻后，轮候冻结都可以自动生效。当原冻结到期自动解

冻或者提前解冻未做进一步处理（扣划）时，系统为首笔轮候进行冻结。首笔轮候需求满足

并有剩余的情况下为下一家轮候进行冻结；首笔轮候需求尚未满足的数量则继续轮候。

(4)证券公司在协助轮候冻结时，应当要求执法机关在协助执行文书上载明预设冻结期

限（冻结期限为 X 年/月，自转为正式冻结之日起计算）。轮候冻结生效转为正式冻结，冻

结到期日为转为正式冻结之日起加上预设冻结期限后的日期。假设一笔轮候冻结预设冻结期

限为二年（“冻结到期”字段输为 24），2008 年 3 月 1 日生效转为正式冻结，则正式冻结

的冻结到期日为 2010 年 3 月 1 日。

（5）证券公司申报成功的轮候冻结，全部或部分生效当日日终，登记结算系统通过通

知信息文件，向证券公司反馈轮候冻结生效情况。证券公司根据该反馈结果，应当及时书面

通知做出轮候冻结的执法机关。

（6）轮候冻结全部或部分生效转为正式冻结的，不再沿用原轮候冻结的冻结编号，对

应的新冻结编号为“SX***”（其中***是随机产生的一个不重复的序号）、执法机关名称为

“原轮候冻结的申请单位（执法机关名称）+原轮候冻结的冻结编号”。剩余尚未生效的轮

侯冻结部分，所对应的执法机关名称、冻结编号不变。

（7）轮候冻结分期生效成为多笔正式冻结的，其冻结到期日按照各自转为正式冻结之

日起分别计算。

（8）对于原轮候冻结数据（即有具体的轮候登记及冻结到期日）申报轮候期限修改的

方式如下：对于原轮候冻结数据（即有具体的轮候登记及冻结到期日），执法机关要求修改

轮候冻结期限的，证券公司应当首先要求执法机关在协助执行文书上载明预设冻结期限；其

次，按照“轮候期限修改”申报类型进行申报，将原具体的轮候登记及冻结到期日（年月日）

调整为按照预设冻结期限的实际月份数量（1-24 之间的整数）进行输入。对于原轮候冻结

数据（即有具体的轮候登记及冻结到期日），证券公司未进行“轮候期限修改”申报的，则

到期日终自动解冻，如到期日为节假日的，在节假日后的第一工作日日终自动解冻。

（9）同一交易日受理申报了某笔证券解冻、然后又受理了上述该笔证券的冻结，则该



笔冻结必须按轮候冻结的方式当日进行申报。同一交易日受理申报了某笔证券冻结，则必须

在下一个工作日该笔证券冻结登记后才能申报轮侯冻结。

3. 申报续冻、解冻/解除轮候冻结注意事项

(1) 司法机关要求续冻、解冻、解除轮候冻结的，应当由原协助冻结、轮候冻结的证券

公司受理，并申报相应数据。

(2) 申报续冻时，冻结期限只需录入冻结到期日。

(3) 协助续冻期限：不超过二年，自原冻结（或前次续冻）到期日之次日起计算，证券

公司应当在到期日之前及时申报续冻。

(4) 对于已冻结/轮候冻结登记的证券，可以申报全部解冻或者部分解冻。对冻结时包

括派生权益的，全部解冻时包括对冻结期间所产生派生权益的全部解冻，证券公司不需要对

派生权益部分再申报作全部解冻；部分解冻时如司法机关

要求对冻结期间所产生派生权益作解冻的，证券公司应当对相应派生权益申报作解冻。

(5) 申报解冻、续冻、解除轮候冻结时，应当输入冻结编号作为确认标志。部分解冻登

记成功后，仍被冻结的剩余证券及其相应派生权益的冻结编号与原冻结编号一致，保持不变。

(6) 轮候冻结全部或部分生效的，证券公司对于已生效成为正式冻结的部分，申报续冻、

解冻时，应当按照“SX***”冻结编号进行申报。轮候已有部分自动生效的、证券公司申报

全部解冻的，应当首先申报解除尚未生效的轮侯冻结部分（申报类型为轮候解冻），然后再

申报解除已生效冻结部分（申报类型为解冻）。

4. 其它注意事项

(1)流通证券冻结/轮候冻结期间，证券公司不得办理所属账户的撤销指定交易。

(2)投资者挂失补办证券账户的，如该账户已被冻结或账户中存在被司法冻结的证券，

证券公司补办的账户号应当与原证券账户号保持一致。

(3)司法机关对于已冻结的股份进行处置时（包括强制卖出、强制过户），可先将冻结

的股份扣划至申请人账户或指定账户，再进行处理。

(4)证券公司申报证券冻结、续冻、解冻、轮候冻结等不收费。

四、其它事项

上海登记公司业务咨询电话 4008-838-058

传真 021-68870059

技术咨询电话 021-68870343

PROP 系统技术支持电话：021-62321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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